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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RPENTER TAN HOLDINGS LIMITED
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7）

補充公告
關連交易

收購於間接附屬公司的股權

謹此提述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的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收購事項的關連交易。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估值

根據估值報告，基於收益法，江蘇譚木匠截至估值日期的股東股權總額為人民幣
174,622,400元。由於收益法涉及貼現現金流量法的計算，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61
條，江蘇譚木匠的股東股權總額的估值構成盈利預測（「盈利預測」）。

估值報告乃根據以下主要基準及假設編製：

一般假設

1. 估值日期後被評估企業所處國家或地區的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環境並無
重大變化；

2. 估值日期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並無重大變化；

3. 估值日期後與被評估企業相關的利率、賦稅基準、稅率及政策性徵收費並無
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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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評估企業完全遵守所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及

5. 估值日期後並無發生對被評估企業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不可抗力事件。

特定假設

1. 下表載列自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預測期間之估計收入增長率及淨利潤
率：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收入增長率 10.0% 6.0% 4.0% 2.0% 0.0%
淨利潤率 14.1% 14.4% 14.5% 14.4% 14.3%

2. 貼現率（即加權平均資金成本）預計為12.46%。

3. 估值日期後被評估企業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於估值日期時計算所採用的會計政
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4. 估值日期後被評估企業在現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礎上，經營範圍及業
務模式與目前方向保持一致；及

5. 估值日期後被評估企業將保留管理層及主要技術人員，以支持其持續經營與
發展。

董事會已審閱貼現現金流量及盈利預測所依據的一般假設及特定假設，認為貼現
現金流量及盈利預測乃經周詳考慮及查詢後作出。

本公司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受聘為本公司審閱估值師編
製的估值報告所依據貼現現金流量的計算。

與貼現現金流量及盈利預測有關的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報告及
董事會函件已分別載於本公告附錄一及附錄二。

承董事會命
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譚傳華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即譚傳華先生，譚棣夫先生和譚力子
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即譚佚男女士和黃佐安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劉麗婷女士、楊揚先生和周錦榮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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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就江蘇譚木匠旅遊發展有限公司業務估值有關貼現現金流量的國
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報告

以下為本公司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執業會計師）發
出的報告全文，以供載入本公告內。

就江蘇譚木匠旅遊發展有限公司業務估值有關貼現現金流量發出的報告

致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本所（以下簡稱「我們」）提述江蘇天元房地產評估造價集團有限公司就評估江蘇譚
木匠旅遊發展有限公司（「目標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股東股權總
額之公允價值而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擬備的業務估值（「估值」）所依據的貼現現
金流量。由於該估值乃根據貼現現金流量擬備，被視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61條下的盈利預測。

董事的責任

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董事」）負責根據董事確定並載於估值中的基準及假
設擬備貼現現金流量。該責任包括就擬備估值所用的貼現現金流量執行適當的程
序，並應用適當的擬備基準；及根據情況作出合理估計。

我們的獨立性及質量控制

我們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職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中對獨
立性及其他道德的要求，有關要求是基於誠信、客觀、專業勝任能力和應有的關
注、保密及專業行為的基本原則而制定的。

本所應用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1號「會計師事務所對執行歷史財
務資料審核或審閱、其他鑒證和相關服務業務實施的質量控制」，因此保持一個完
整的質量控制制度，包括制定有關遵守職業道德要求、專業準則以及適用的法律
及監管要求的政策和程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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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4.62(2)條的要求，就估值中所用的貼現現金流量
之計算作出報告。貼現現金流量並無涉及採納任何會計政策。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鑒證業務準則第3000號（修訂）「歷史財務資料
審核或審閱以外之鑒證工作」執行我們的工作。此項準則要求我們規劃及執行有
關程序，以就計算而言，董事是否已根據載於估值中董事所採納的基準及假設妥
為擬備貼現現金流量獲取合理保證。我們按照董事所採納的基礎及假設對貼現現
金流量的擬備及算術計算執行程序。我們的工作範圍遠較根據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範圍為小。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計意見。

意見

我們認為，就計算而言，貼現現金流量於所有重大方面已根據載於估值中董事所
採納之基準及假設妥為擬備。

其他事項

在毋須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我們謹請　閣下注意，我們並非對貼現現金流量
所依據之基準及假設的適當性及有效性作出報告，我們的工作亦不構成對目標公
司作任何估值或對估值發表審計或審閱意見。

貼現現金流量取決於未來事件及多項無法如過往業績般進行確認及核實的假設，
且並非全部假設於整個期間內一直有效。此外，因貼現現金流量取決於未來事
件，實際結果很可能因為未來事件和情況未能按照預期發展而與貼現現金流量
有差異，且該差異可能重大。我們執行的工作旨在根據上市規則第14.62(2)段僅
向　閣下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我們不會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我們的工作所涉
及、產生或相關的任何責任。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楊錫鴻
執業證書編號P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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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有關盈利預測的董事會函件

CARPENTER TAN HOLDINGS LIMITED
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7）

敬啟者：

關連交易
收購於間接附屬公司的股權

吾等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的公告
（「該等公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我們提述估值報告。根據估值報告，基於收益法，江蘇譚木匠截至估值日期的股
東股權總額為人民幣174,622,400元。由於收益法涉及貼現現金流量法的計算，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61條，江蘇譚木匠的股東股權總額的估值構成盈利預測（「盈利
預測」）。

吾等謹此確認，吾等已與估值師進行各方面的討論，及審閱與編製估值中的貼現
現金流量所依據基準及假設有關的資料及文件，並審閱估值師所編製及對其負責
的估值。吾等亦已審閱估值師所發出的估值報告中的貼現現金流量的計算。吾等
亦已考慮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的公告內之附錄一所載本公司核數
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報告，其內容有關據此作出盈利預測
的估值中的貼現現金流量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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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文所述基準，根據上市規則第14.62(3)條的規定，吾等確認盈利預測乃由吾
等經周詳審慎查詢後作出。

此致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台照
香港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二期12樓

承董事會命
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譚傳華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 僅供識別


